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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風災專案調查報告 

 

一、 法律依據 

2017 年 9 月 5 日，行政長官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第 354條的規定，成立了“8.23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以便查明是否存

在公共部門人員在防災救援工作中因有過錯的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

須負起紀律責任的事實。 

 

二、 調查進程及措施 

2017 年 9 月 6 日，8.23 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展開相關工作，分別

致函 14個公共部門及 1家公共事業特許企業請求提供資料，合計 29份

報告和文件，並先後與相關部門 34 名負責人和人員進行面談，合共

22場次。 

除透過面談聆聽、提問、編製筆錄、分析證言外，專案調查委員

會還整理、審閲和分析有關報告、數據資料及法律依據，俾能客觀科

學地還原事實真相及作出判斷。 

 

三、 事實認定與分析 

專案調查委員會認為，按照事件的時序及發展的邏輯，應從地球

物理暨氣象局（下稱“氣象局”）因應“天鴿”來襲而懸掛熱帶氣旋信

號及發出風暴潮警告的部份開始進行研究和分析。 

（一） 熱帶氣旋信號及風暴潮警告 

1. 關於懸掛“天鴿”熱帶氣旋信號的部份 

經分析與懸掛熱帶氣旋信號有關的法規及氣象局的內部工作

指引，尤其是《熱帶氣旋情況的指示》、《公共機關及實體在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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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氣旋情況下採取的措施》，“天鴿” 襲澳期間氣象局懸掛熱帶氣

旋信號時可參考的氣象數據，以及氣象局人員的陳述等資料，

8.23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認為存在 2名氣象局人員在“天鴿” 襲澳

期間決定懸掛熱帶氣旋信號的過程中因有過錯的不遵守職務上的

義務而應承擔紀律責任的事實。 

按照《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354條第 2款及第 3

款，第 356條第 1款，以及第 294條的規定，專案調查旨在查明

特定事實，其預審階段受一般紀律程序中適用的部分規範，尤其

是保密原則，故現階段不具條件將有關事實的具體情節公開，以

確保相關人士在程序上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 

 

2. 關於發出風暴潮警告的部份 

經分析與發出風暴潮警告有關的法規及氣象局的內部工作指

引，尤其是《風暴潮警告》、《熱帶氣旋情況的指示》，“天鴿” 

襲澳期間氣象局發出風暴潮警告時可參考的氣象數據，以及氣象

局人員的陳述等資料，8.23 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認為存在 2 名氣

象局人員在“天鴿” 襲澳期間發出風暴潮警告的過程中因有過錯的

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應承擔紀律責任的事實。 

按照《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354條第 2款及第 3

款，第 356條第 1款，以及第 294條的規定，現階段不具條件將

有關事實的具體情節公開，以確保相關人士在程序上的權利得到

應有的尊重。 

 

（二） 救援與事故處理 

1. 陸上救援與事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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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民防旨在預防因發生嚴重意外、災禍或災難而導

致之固有集體危險，減低其結果，並拯救處於危險狀態之人。 

民防結構由 2個行動中心及 27個部門/機構組成。 

民防行動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協調民防結構成員的工作。 

2017年 8月 23日 07:11，民防行動中心的指定人員接到氣象

局於 09:00 懸掛八號風球的通知，相關人員便陸續前往民防行動

中心準備在 9:00開始工作。 

在颱風“天鴿”襲澳期間，消防局收到 1,319 宗求助，是平時

的 14倍，涉及人的救援、塌樹、水浸等方面。 

關於在停車場進行的救援行動，事發時湧進停車場的水流很

大、很急，當水位仍高於停車場入口時，根本無法將水抽出排走，

增加了救援工作的難度。 

其後，當條件許可，消防局人員與海關人員便立即進入停車

場搜救。然而，由於水很污濁、環境昏暗、雜物又多，而且有漏

電風險，救援工作變得相關困難。 

有關救援工作日以繼夜地進行，優先處理了有人報稱被困的

停車場，而無人報稱被困的亦有派員了解。 

最終在 3個停車場內發現 4名遇難者。 

治安警察局方面，由於風災後緊急車輛無法通行，消防局及

民政總署人員有限，所以治安警察局與消防局共同決定，取消全

部人員休假，動員更多人員協助清障，確保市面治安穩定，修復

各口岸設施，並聯同其他部門、建造業和其他企業一起進行清障

工作。 

治安警察局收到的求助電話很多，10條 999專線及其他的求

救線路都全部繁忙。治安警察局與民防行動中心保持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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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接報救人。 

在路環方面，救援工作尤其困難，不少道路被倒下的樹木阻

擋，故救援隊伍只能一路清障，一路前進，導致未能快速地到達

目的地實施救援。 

8月 23日，山頂醫院、鏡湖醫院及科大醫院因無水而要求協

助，民防行動中心協調消防局提供水車予以協助。 

另一方面，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因機站遭受水浸及無電，亦要

求協助提供人手去搬運發電機，確保機站的運作。 

此外，民防行動中心也協調各民防結構成員的要求，提供條

件以便他們有效履行各自的職責。 

綜上所述，儘管陸上救援與事故處理仍有改善的空間，但無

明顯證據顯示上述民防結構成員的人員在有關的防災救援工作中

曾作出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須負起紀律責任的事實。 

 

2. 海上救援與事故處理： 

海事及水務局及海關屬民防結構成員，均具有海上救援的職

責。 

2017年 8月 23日至 25日，海事及水務局作出了 11宗事故

報告，當中包括船舶遇險及碼頭設施受到嚴重破壞等情況，但

並沒有造成任何人命傷亡，而海關亦有參與部份救援工作。 

經分析前述的事故報告，以及通過面談向海事及水務局負責

人核查有關情況，並無明顯證據顯示上述民防結構成員的人員

在有關的防災救援工作中曾作出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須負起

紀律責任的事實，儘管有關工作仍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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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斷電： 

根據法律，能源業發展辦公室負責協助政府執行監督職能及

制定對該行業實行的政策；促進和參與制定有關行業活動的法

例和規章，並監察其執行。 

2017年 8月 23日 12:24，颱風“天鴿”來襲令珠供澳電網發生

故障，導致全澳供電中斷。 

事實上，澳門也有自己的發電設施，在風災到來之前也具備

澳門所需的 20%至 30%的發電能力，但是，風災使珠海供澳的

另外 70%的電力供應全面停止，令澳門自己發電的部份也因為

突然失壓而跳制，無可避免地出現全面停電的情況。 

8月 23日下午 2時許，部份電力供應開始逐步恢復。 

當恢復電力供應時，電力優先供應給醫院、水廠及電訊等必

要服務設施，停電時間只約有 1至 2小時。 

青洲水廠因為水浸，所以也安排了發電車去協助搶修。 

8月 23日晚，當恢復了一半電力供應後，約有 7至 8成用戶

獲得供電。 

8 月 24 日 09:00，珠海回復正常供電，之後就是澳門本身的

問題。8月 25日約有 3萬戶都未能恢復供電。 

8 月 26 日早上，全澳門變壓房已搶修完成，12:00 全澳公共

電網已全修復。 

至於一些低層樓宇或商舖未能恢復供電，部份是用戶自身電

力系統的問題，部份則是澳門電力有限公司的問題。 

按行政長官指示，不論是否用戶自身的問題，亦要特別處理。

因此，土地工務運輸局人員、義工、工程協會人員及能源辦人

員亦向他們提供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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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颱風“黑格比”後，澳門電力有限公司已經作出相

應的預防措施，惟今次風災較諸“黑格比”更為嚴重，故相關的

預防措施都未能起到預防作用。 

綜上所述，並無明顯證據顯示能源業發展辦公室人員在上述

的防災救援工作中曾作出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須負起紀律責

任的事實，儘管有關預防及搶修工作仍有改善的空間。 

 

4. 斷水： 

根據法律，海事及水務局負責統籌澳門特區飲用水、再生水

及原水的供水事務。 

2017年 8月 23日 12:24，颱風“天鴿”來襲令珠供澳電網發生

故障，導致全澳供電中斷，也令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即時停止

運作，因為該司後備發電只能供應水廠內的緊急設施運用，並

不足以支持產水系統的運作。 

青洲水廠是因為水浸變壓器及機電設備而停電。 

其實，在 2008 年遭遇颱風“黑格比”後，澳門自來水有限公

司對水廠作出了相應的預防水浸措施，但颱風“天鴿”帶來的影

響遠超過預期，無法逃避。 

最先可恢復供水的是大水塘水廠，但停電了 2 小時，重新啓

動需要約 4 小時才可恢復供水，而且大水塘恢復供水後，並不

足以供應全澳用水，故只能優先調動到必要的地方。路環水廠

則是全自動運作的，惟停電後需要人手配合才可重新啟動。 

8月 24日早上，在青洲水廠的水抽乾後便開始維修工作。 

海事及水務局要求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準備好零件作維修之

用，以及組織了其他地區的技術人員前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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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青洲水廠維修換上後備的設備後，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已

恢復 100%供水能力。 

其後，某些大廈還沒有水，有些是自身供水系統的問題，例

如水泵壞了或無電力把水泵到大廈頂的水箱。 

海事及水務局在未完全恢復供水的情況下，亦協調澳門自來

水有限公司設置臨時供水點及向廣東省政府和民政總署借用臨

時供水車為市民供水。 

基於以上所言，並無跡象顯示海事及水務局人員在上述的防

災救援工作中曾作出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須負起紀律責任的

事實，儘管有關預防及搶修工作仍有改善的空間。 

 

（三） 善後工作 

1. 駐軍的援助： 

2017 年 8 月 23 日，澳門特區遭受颱風“天鴿”的吹襲，為加

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減少風災帶來的各種危害和影響，尤其

是避免發生衛生災難的隱患，行政長官依法向中央人民政府提

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協助災後救助的請求，並得到中

央人民政府批准。 

基於請求駐軍協助救災，行政長官公佈了第 282/2017號和第

283/2017 號行政長官批示。鑑於此，符合第 6/2005 號法律第 2

條第 1款（3）項規定的前提，以及第 3條第 2款與第 3款規定

的程序。 

根據傳媒報導，對於特區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解放軍駐

澳門部隊協助災後救助的請求，市民普遍表示支持和肯定，而

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的表現獲得澳門社會高度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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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障及垃圾的清理： 

2017 年 8 月 23 日在除下八號風球後，負責清理路障及垃圾

的民防結構成員便立即出動執行相關工作，當中以民政總署為

主要負責單位。 

8 月 23 日 18:30，民政總署召開了緊急內部會議，商討風災

的善後工作，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開通主要幹道，便利救援。有

關工作於 8月 24日凌晨基本完成。 

8月 24日早上，民政總署與三區社區諮詢委員會召開了緊急

的聯席會議。當時有很多人表示有意當義工，故民政總署需要

協調義工的工作。 

然而，第一層的清障工作具有的一定危險性，所以最終議定

落實動員各區先行清理好區內自家門前的垃圾，到 8月 25日才

動員義工到重災區，包括下環、提督馬路、筷子基一帶清障、

清潔。 

民政總署亦與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作出了協調，設定了

40個回收垃圾點。 

另一方面，解放軍駐澳門部隊、中資機構、南光、南方、商

會、博企地盤施工單位等也參與了清障工作。 

此外，由於曾出現停電、水浸的情況，所以食肆及供應商有

大量變壞了的食品需要棄掉，約有 400 公噸，民政總署調動員

了 100多名工作人員直接到商舖協助棄掉變壞了的食品。 

在公共地方清障、清潔工作中，義工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

青年義工都是自發前來工作的，而非由社團組織。 

鑑於不少清障、清潔工作互相重叠，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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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與三區社諮委商討後決定，日後民政總署

各區服務站將加強發揮協調分流的作用，設置義工召集點，以

避免上述情況再次發生。 

此外，土地工務運輸局也聯絡了經常參與該局公開招標的公

司以協助清障，因為該等公司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較有條件即時

提供協助，救災力量較強。 

基於以上所言，並無跡象顯示上述民防結構成員的人員在有

關的防災救援工作中曾作出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須負起紀律

責任的事實，儘管民政總署在組織及協調義工的工作方面仍有

待改善。 

 

四、 結論 

經分析與懸掛熱帶氣旋信號及發出風暴潮警告有關的法規及氣象

局的內部工作指引，尤其是《熱帶氣旋情況的指示》、《公共機關及

實體在熱帶氣旋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風暴潮警告》，“天鴿” 襲澳

期間氣象局懸掛熱帶氣旋信號及發出風暴潮警告時可參考的氣象數據，

以及氣象局人員的陳述等資料，8.23 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認為存在 2

名氣象局人員在“天鴿” 襲澳期間決定懸掛熱帶氣旋信號及發出風暴潮

警告的過程中因有過錯的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應承擔紀律責任的事

實。 

至於其他的公共部門人員，包括氣象局的其他人員，根據調查所

得的資料，並沒有明顯證據顯示存在他們在防災救援工作中曾有過錯

地不遵守職務上的義務而須負起紀律責任的事實。 

最後，8.23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謹建議行政長官  閣下，就專案調

查委員會按照現有的資料初步查明的事實，針對前述的 2 名氣象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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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採取相應的紀律行動。 

 

 

8.23風災專案調查委員會 

 


